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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阳市 2025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相关说明

一、招生原则

2025 年，沁阳市新生入学（新一年级、新七年级），围绕“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总

体目标，依据我市实际，全市公办学校按照“划片招生、就近入学”和“小学对口直升初中”相结

合原则，小学一年级招生严格执行划片招生，初中学校七年级招生实行划片招生和对口学校自愿直

升相结合的办法（学生自愿选择一种方式）。

二、招生对象及范围

（一）招生对象

1.小学：招收年满六周岁（2019 年 8 月 31 日及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

2.初中：招收小学六年级在籍应届毕业生。

（二）招生范围

1.农村公办学校招生范围

（1）农村公办小学一年级招收辖区各村适龄儿童。

（2）农村公办初中七年级招收辖区小学六年级在籍毕业生和在学校辖区实际居住的六年级在

籍毕业生。

2.城区公办学校招生范围

（1）城区公办小学一年级招生范围

①符合学校片区房产（实际居住）条件的适龄儿童。

②随迁子女和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区经商（或工作）子女。按照焦作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监测要

求，第三小学、第四小学、朱载堉学校、联盟小学、水南关小学、第一小学南校区作为 2025 年定

点接收学校，按实际居住地相对就近入学。

③符合上级优抚政策人员子女。

（2）城区公办初中七年级招生范围

①城区公办小学的六年级在籍毕业生。

②符合学校片区房产（实际居住）条件的六年级在籍毕业生。

③随迁子女和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区经商（或工作）子女。按照焦作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监测要

求，朱载堉学校、第十中学作为 2025 年定点接收学校，按实际居住地相对就近入学。

④符合上级优抚政策人员子女。

（3）第十中学、朱载堉学校（初中部）接收符合城区学校入学条件，因所在片区学校学位已

满，由教体局统筹安排的学生。

3.民办学校招生范围

民办学校一年级严格按教体局审批计划招生，严格执行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招生的规定，严禁

跨县域招生。九年或十二年一贯制民办学校的初中部，继续实行本校六年级毕业生自愿直升本校初

中的政策。

三、招生时间安排

新生入学报名：8 月 12 日—8 月 16 日 新生入学资格审核：8 月 12 日—8 月 21 日

网上录入：8 月 22 日 招生录取：8 月 23 日—25 日

处理遗留问题：8 月 25 日—8 月 26 日 城区公办学校转学审核：8 月 27 日—8 月 29 日

四、报名方式及条件

（一）新一年级、新七年级入学

小学、初中招生采取“豫事办”和“河南政务服务网”报名和学校报名两种方式。义务教育新

生的法定监护人应在报名时间段内，通过“豫事办”和“河南政务服务网”线上申报（每名学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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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只能申报一次，不可重复申报）或各学校发布的方式进行报名。未交付的房产、不具备基本生活

居住条件的房产、非住宅性质的房产不能作为学生入学依据。

方式一：“豫事办和河南政务服务网”报名

（一）报名时间。8 月 12 日 8:00—8 月 15 日 23:59

（二）报名条件。新生入学通过“豫事办”和“河南政务服务网”报名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小学一年级新生户籍在入学地，能齐备家庭户口簿、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且房产和户籍地

址一致，房屋产权人、父母任一方以及入学新生均登记在该房产所对应的户籍地址；

2.小学一年级、初中七年级新生户籍不在入学地，但父母一方持有入学地居住证。

为确保学生入学报名效果、避免出现因网络使用不便而无法报名的现象，符合“豫事办”和“河

南政务服务网”报名条件的家长可先到片内学校报名点进行线下预审，预审通过后由学校指导家长

进行教育入学“一件事”线上报名，各招生学校要安排专人做好家长线上报名指导（其中，房产为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持居住证随迁就读的须先到学校报名点进行线下预审）。

凡不符合“豫事办和河南政务服务网”报名条件的，请选择“学校报名”方式入学。

（三）办理方式。符合“豫事办”和“河南政务服务网”报名条件的家长可登录河南政务服务

网（https://www.hnzwfw.gov.cn/）、豫事办 APP（仅限安卓用户）、豫事办小程序，在“一件事专区”

下，选择教育入学（小学）或教育入学（初中），按照指引逐步填写，完成报名。

通过“豫事办”和“河南政务服务网”线上报名成功的适龄儿童，不再参加学校报名。未通过

“豫事办和河南政务服务网”线上报名、线上报名不成功或线上报名审核未通过的适龄儿童，到对

应学校进行报名审核登记。本地常住户籍招生对象申报初中不使用“豫事办”和“河南政务服务网”

报名。申报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新生不使用“豫事办”和“河南政务服务网”报名，到民办学

校线下报名审核。

方式二：学校报名

入学新生的法定监护人在报名时间内按对应学校要求报送报名所需相关材料（具体以各学校招

生简章为准）。

（一）报名时间。8 月 12 日—8 月 16 日

（二）报名所需材料。

1.农村公办学校报名需提供的材料

（1）小学一年级新生需提供辖区户口簿等材料。

（2）凡属于农村公办小学六年级在籍毕业生可直接到对口农村公办初中登记报名。

（3）凡属于学校辖区实际居住的六年级在籍毕业生需提供户口簿、实际居住材料到辖区对应

农村公办初中登记报名。

（4）符合经商、务工随迁人员子女条件到农村公办学校就读的，需提供原籍户口簿、居住证。

无居住证的需提供所在村街（或企业）出具的长期居住证明、个体经商营业执照、正式劳动合同（或

社保证明）。

2.城区公办学校报名需提供的材料（凡属于城区公办小学六年级在籍毕业生可直接到对口城区

公办初中登记报名。）

（1）辖区常住户

①我市常住户口招生对象户籍与房产地址一致的，以实际居住情况为准，房产所有人须为学生

的父母或祖父母（学生及父母至少一方与祖父母在同一户口簿）、外祖父母（学生及父母至少一方

与外祖父母在同一户口簿）。需提供户口簿、房产证（或不动产证或土地使用证等）、三个月以上的

水电气费等缴费票据。

②在户口所在地址实际居住但因客观原因无房产证的城区原住民，需提供户口簿、居委会（村

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三个月以上的水电气费等缴费票据。户籍所对应的房产如已出售或不在其

名下，该户籍不能作为入学依据，将根据实际居住情况按照相对就近原则统筹安排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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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辖区楼盘住户

房产所有人须为学生的父母或祖父母（学生及父母至少一方与祖父母在同一户口簿）、外祖父

母（学生及父母至少一方与外祖父母在同一户口簿），以实际居住情况为准。

①已取得不动产证（或房产证）需提供原籍户口簿、不动产证（或房产证）、三个月以上的水

电气和物业管理费等缴费票据。

②属片内楼盘购房已实际入住但尚未取得不动产证（或房产证）的，需提供以下材料：

属全款或按揭购房的，需提供原籍户口簿、购房合同（属分期的还需抵押贷款合同）、付款凭

证、契税证明、银行还款凭证及三个月以上的水电气和物业管理费等缴费票据。

属二手房未过户的，需提供原籍户口簿、司法公证证明（或符合市场交易实际的房屋交易合同）、

银行交易流水、三个月以上的水电气和物业管理费等缴费票据。

（3）集体宿舍（公屋、集资房）住户

①属于集体宿舍类别的（所住集体宿舍应属合法住房且取得房产证），需提供户口簿、房产证

复印件、三个月以上的水电气等缴费票据、就业证明（正式劳动合同或社保证明）。

②属于集资房类别的，以实际入住为准，需提供户口簿、购房合同和收据、三个月以上的水电

气等缴费票据。

③属于政府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廉租房）的，需提供户口簿、与政府保障部门签订的租房合

同、三个月以上的水电气等有关缴费票据。

（4）随迁子女（非沁阳户籍）

①经商人员随迁子女

法定监护人在我市经商的随迁适龄儿童，需提供原籍户口簿、居住证。无居住证的需提供营业

执照、住房保障中心出具的用于经营房屋和具备实际生活条件的居住房屋租赁证等。

②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法定监护人在我市务工的随迁适龄儿童，需提供原籍户口簿、居住证。无居住证的需提供务工

证明（正式劳动合同或社保证明）、住房保障中心出具的具备实际生活条件的居住房屋租赁证等。

（5）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区经商（或工作）子女

沁阳市中心城区（东环路以西，神农大道以东，怀州路以北，沁河南大堤以南）户籍以外的沁

阳户籍人口，在沁阳中心城区经商、城区企事业单位从事稳定工作，需提供户口簿、营业执照、企

事业单位正式劳动合同（或社保证明）、住房保障中心出具的具备实际生活条件的居住房屋租赁证

等。

（6）烈士、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武警官兵）、被授予见义勇为荣誉称号人员、公安英模和因

公牺牲、消防救援人员、援外医疗人员、进藏干部职工子女等各类享受教育优待的对象。

（7）沁阳市辖区内招商引资企业，开工建设或建成投产的外来投资企业管理人员子女（不含

沁阳市籍）。

（8）全市重大项目涉及拆迁户人员子女

需提供户口簿、拆迁协议。

（9）沁阳市问题楼盘及“保交楼”项目适龄儿童

按照《关于办理沁阳市问题楼盘及“保交楼”项目适龄儿童入学事项的函》（沁楼盘处置办〔2024〕

54 号）要求由沁阳市房地产领域问题楼盘信访突出问题化解攻坚专项小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住房保障中心、项目所在街道办事处、房地产开发商共同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由教体局统筹协调安

排。

（10）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儿等由教体局结合乡镇街道办事处、民政、公安部门妥善安置。

符合第 6 项、第 7 项的教育优待对象按照“谁主管、谁认定、谁负责”的原则，于 8 月 20 日

之前分别向沁阳市人民武装部、沁阳市商务局等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资料，相关部门审核后向

沁阳市教体局提供有效证明文件。教体局根据相关部门意见协调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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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办学校新生报名需提供辖区户口簿等材料。

（二）城区公办学校转学接收

1.转学原则上集中在暑假办理，确需转学的，可申请转学。转学由教体局组织线下统一审核并

统筹安排。城区公办学校转学接收范围及报名需提供材料参考新一年级、新七年级新生入学招生范

围及报名所需提供材料，初中转校生不享受普通高中分配生待遇。具体安排教体局将会及时发布。

2.对于多孩家庭子女在同一学段不同学校就读问题，经审核后，符合片区房产（实际居住）条

件的，原则上采取“长随幼”就学办法，由教体局统筹安排。

（三）民办中小学招生

坚持实施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政策。严格执行教体局核准的招生计划，面向社会公开学校

性质、招生范围、收费标准、招生结果，接受社会监督，不得跨县域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

划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实行电脑派位、随机录取。

（四）特殊教育招生

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中小学同步进行招生。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就近安排轻度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中、重度残疾儿童安排至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对需要专人护理、

不能到学校就读的安排送教上门，依法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听障和智障等残疾儿童少年原则上到

沁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报名入学，做到应入尽入。

五、入学通知

通过“豫事办和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线上申报的，学生凭平台发布的录取结果短信通知和户

口簿，按照学校规定时间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采取学校报名方式的，学生凭学校发放的录取

通知按时到校报到。逾期不报到的取消原录取学校入学资格。

六、监督举报

教体局招生服务电话：5281055 5681626 5281051

教体局招生举报电话：5281211

七、城区公办学校招生咨询电话

招生学校 咨询电话

沁阳市实验小学 2100966

沁阳市李商隐小学 2101858

沁阳市第一小学 5672588

沁阳市第二小学 5658369

沁阳市第三小学 5293882

沁阳市第四小学 5699116

沁阳市联盟小学 2103259

沁阳市水南关小学 5296808

沁阳市朱载堉学校 2103639

沁阳市实验中学 5906112/5906126

沁阳市第二中学 5635941

沁阳市外国语中学 3835001

沁阳市第十中学


